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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立法程序研究》

内容概要

本报告是在立法法制定实施后地方立法工作格局发生较大变化的历史背景下，从地方尤其是北京市的
实际出发，就新形势下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程序，所作的全面、系统和务实的研究。 
    报告共分四章，分别是第一章“我国的立法体制与立法权限”、第二章“人大常委会立法程序研究
”、 第三章“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程序”和第四章“京、津、沪、渝四直辖市立法程序之比较”。 
    第一章介绍了我国既统一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和相对明确的立法权限。 
    第二章是报告主体部分，讨论了地方立法程序的基本原则和常委会立法工作中的每一个重要环节，
主要有：地方立法程序的法源和原则、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法规草案的起草、有关委员会的先
行审议或审查、常委会审议、法制委员会的统一审议、征求意见、常委会再次审议、表决、通过与公
布，等等。最后讨论了作为同属于“立法程序”范围，并与法规制定程序并列的法规解释和法规的修
改、废止程序。  
    关于地方立法程序的法源和原则。报告认为，除宪法、组织法、立法法以及其他法律外，各地自己
制定的法规也是地方立法程序的重要法源。地方立法程序的基本原则有民主原则、科学原则和遵循上
位法原则。 
    关于立法规划。报告认为，立法规划对今后几年立法总形势具有提示意义，对立法工作有一定的指
导作用。制定规划，应当考虑几方面的关系：一是与改革、发展规划相结合；二是注意实施好国家的
法律、行政法规；三是防止部门立法和分散立法的倾向，注重立法的系统性、整合性；四是合理体现
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分工；五是系统考虑立、改、废，做到地方立法的有效和及时。规划的制定
首先是时间要求；其次是具体工作机构；然后是程序。规划制定后，要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保证执行。 
    关于年度立法计划。报告认为，计划比规划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它能促进立法工作的有序进行
，确定重点项目并保证它能得到更多的关注。计划（包括规划）的制定程序，一是要充分发挥法制委
员会的作用；二是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当前，特别应当注意的是要克服在项目的选择和
安排上“重机关尤其是政府部门提出的项目、轻团体和个人提出的项目”的倾向。 
    关于法规草案的起草。报告认为，目前多数地方的起草体制简单地说就是“谁提出法规案谁组织起
草，谁组织起草谁负责立项和论证”。当前，由于多种原因，大多数法规案由政府起草、政府提出。
但政府的性质是执行法律、法规，过多地起草与自身职责权限相关的法规案，有既是运动员又充当裁
判之嫌。起草主体应当多元化。这对合理规范行政权的行使，提高立法的权威，加强人大常委会在立
法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起草人不能充当决策人。 
    关于有关委员会的先行审议或审查。报告认为，在立法过程中发挥两个积极性，即发挥统一审议机
构和其他机构的积极性，就是发挥两方面的优势，即既发挥法制委员会地位超脱、对法律问题比较娴
熟的优势，同时发挥其他各机构长期积累的熟悉专业和立法经验丰富的优势，做到优势互补，为常委
会审议法规案提供比较好的基础。这是贯彻实施立法法、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的核心问题之一。 
    关于常委会的初次审议。报告认为，在第一次审议时，可以重点就法规制定的必要性、框架、主要
条款的可行性等宏观一些的问题进行深入审议。第二次审议时，可以重点就具体条款的含义、与相关
法律法规条款的关系、立法技术等具体微观的问题进行深入审议。这样，可以减少审议中的重复和迂
回，有利于提高会议质量。 
    关于法制委员会的统一审议。报告认为，统一审议是为常委会的审议和表决服务的，不会架空常委
会的立法职权。统一审议范围是全面的，既包括对草案内容的审议，又包括对草案文字、表述等立法
技术方面的审议。对内容的审议，既审议它是否符合实际需要，也审议它与法律法规的关系；既审议
其合法性，也审议其合理性。关于统一审议机构——法制委员会与其他机构的关系，一是必须充分发
挥法制委员会统一审议的职能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其他机构在立法中的作用；二是工作中，法制
委员会与其他机构应当多沟通、多协商，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关于听取意见程序。报告认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是提高立法质量的重
要方面。地方在制定法规过程中，在切实反映群众意志方面，有不少成功的经验。但仍存在不可忽视
的问题。听取意见程序的建设，要以直接反映和体现群众意志的程序建设为中心，针对现实存在的问
题，着重提高程序的透明度和群众参与度。具体制度有：公民旁听法规草案审议制度， 新闻媒体公开
草案内容、审议情况的制度以及听证会制度等。 
    关于听证会制度。听证会制度是指在主持人的主持下，利害关系人提交证据进行辩论、质证，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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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根据或主要根据案卷记录作出决定的程序制度。立法听证会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体现民主，二是
调查事实。与座谈会、论证会相比，一是议题有所不同；二是参加人范围不一样；三是参加人权利义
务不同；四是具体程序有较大区别；五是效力不同。当前，立法听证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规范的几个
问题是：一是适用范围；二是启动程序；三是主持人；四是参加人范围；五是参加人权利；六是听证
会笔录；七是正式说明。 
    关于常委会再次审议、表决、通过、公布与施行。报告认为，法制委员会统一审议后提出的报告和
修改稿或表决稿，都必须在取得主任会议的同意后，才能交付常委会会议再次审议和表决。“主任会
议的同意”，不在条文字面上，而隐藏在条文背后。法规草案表决稿交付表决前，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可以依法提出对法规草案表决稿的修正案。但修正案制度的实践情况鲜有所闻。一个重要原因是已
有的规定比较粗，难以操作。上海、重庆作了有益的探索。关于审议和表决问题，报告认为，我国目
前实行整体审议和整体表决制度，对加快立法速度具有历史的积极作用。但它对立法的质量是个制约
。整体审议和整体表决只是我国立法工作中的通行做法而已，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实行逐条审议
和逐条表决的做法，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公布与施行中的问题，一是不能及时公布；二是生效时间
的规定不符合实际，容易导致不公正。完善的办法，一是建立法定制度，保证法规及时在本地主要报
纸和立法机关的《公报》上公布；二是改进法规中对生效时间的规定。 
    关于法规案的撤回、搁置审议、暂不付表决与终止审议、未通过和重新提出。它们是正常立法过程
中的几种特殊情况。出现其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就可导致立法程序的中断或重新开始。法律法规已经
规定了这些程序制度，问题是有的规定还不够具体，必须考虑要使它们成为可操作的活的制度，而不
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有些地方如上海就作了有益的探索。 
    关于法规解释程序。报告指出，法规解释是立法工作的延伸，是在不制定新的法规和不对法规进行
修改的情况下，通过阐释原有法规条款的含义，扩大和延长法规适用范围和使用寿命的一种经济的立
法方式。实践中需要解释法规的情形主要有两种：一是法规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是
法规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规依据的。具体解释程序一般由提出解释要求→拟订解
释草案→审议、修改→提出表决稿→表决、通过、公布等环节构成。 
    关于法规修改与废止程序。报告指出，法规的修改和废止是立法活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保持
法规的及时和有效的必要手段。当前，地方修改与废止法规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因政府机构改革使执
法主体变更、主管机关名称变化或职能调整而需要修订；二是因实际情况发生变化而需要修订或废止
；三是因与上位法不一致或上位法即将修改而需要修订或废止；四是因其他情况需要修订。根据不同
情况，可以采取以下几种修改或废止方式：一是捆绑式，将不同法规中需要修改的同类条款集合起来
，分别列项，一并修改；二是采用修改决定的形式，对部分条款进行修改；三是全面修订；四是废止
。修改、废止程序与制定程序基本一致。 
    报告在第三章“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程序”中，重点论述了程序在确定立法事项中的重要作用——
代表大会与常委会立法范围的界定，以及代表大会立法工作具体程序和代表大会与常委会立法程序的
衔接等问题。 
    报告第四章就京、津、沪、渝四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与常委会立法程序的重要环节进行了全面比较
。报告认为，总的看来，各地的规定既遵循了法律的规定，又与本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既重视历史
因素，又着眼于现实，并适当地考虑未来的发展，都是比较好的法规。相对而言，北京、天津的规定
比较稳妥，中规中矩；上海则周密细致；重庆大胆进取，多处创新。这表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是提
高立法工作质量必不可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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